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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本會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.docx、本會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修正對照

表.docx、本會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完整條文.docx、附件二委託研究計畫主題先期

審議表.docx

修正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」，並自即

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 

　

依行政程序法第160條第1項及本會法制作業要點第11點第1項

規定辦理下達。

檢附旨揭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、對照表及規定全文與其附件

二各1份。

 
本會主任秘書室、技監參事室、法律事務處、平臺事業管理處、電臺與內容事務處、

基礎設施事務處、射頻與資源管理處、北區監理處、中區監理處、南區監理處、秘書

室、主計室、政風室、人事室、電信偵查大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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